
   

附件二  

 

處理免遣返聲請的開支  

 

自 2010-11 年度，用於處理酷刑聲請／免遣返聲請及相關工

作的主要開支表列如下－  

 

年度 

審核聲請和處理

有關上訴／呈請 

（百萬元） 

公費法律支援 

（百萬元） 

人道援助 

（百萬元） 

總計 

（百萬元） 

2010-11 126 10 151 287 

2011-12 135 37 143 315 

2012-13 144 58 191 393 

2013-14 151 76 204 431 

2014-15 190 97 254 541 

2015-16 

（預算）  

207 108 329 644 

 

 

 

 

 


